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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平面设计创意查重标准三维度
常心怡　田新悦　杨　典　姚　悦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新时代中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的迅速繁荣，“互

联网 +”平面设计行业愈发成为必然趋势。广告行业中，平面设

计作品创意抄袭现象频发。本文关注“互联网 + 广告”，重点陈

述互联网技术下图片查重的标准制定，为技术设计提供思维方向，

使查重有据可依，提高查重的准确性、系统性与科学性，实现跨

领域应用、推动广告行业规范化、系统化发展。通过调研可知利

用 Python 技术对一定的数据库进行图片内容的具体分析。本文以

广告创意专业知识设计系统的标准，平面设计的创意构成元素进

行平面设计查重的标准的制定，为 Python 图片查重技术设计提供

规范借鉴，促进“互联网 + 广告”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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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上，一般文字作品、音像作品以及平面广告所被赋予

的权利是同等的，但由于广告的传播性质其信息传递中或经济用

途、或社会价值与其他几类有着突出的差异。

位于不同特定环境的广告，其信息则包含了特定的商品内容、

服务价值以及特定经营者的企业形象或者社会形象，广告价值从

有形方面来看体现在其著作权上，然而广告无形价值中，其价值

则体现在对新颖独一的广告创意中，这一个角度来看，广告的创

意价值更不可忽视。

然而作品的“特点”或“风格”等包含此类广告创意点的方

面在现行的《著作权法》中是不能提供较为完善的保护的，这便

是广告抄袭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之一。

针对目前国内愈发严重的平面抄袭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将关

注点或研究对象放在了图片查重上，随着我国互联网等技术的广

泛应用探索和运用，相关图片查重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

还是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 作品是指文学、

艺术、科学领域的原创性、可有形形式的智力创作。”这一规定指出，

版权法承认的作品须符合以下条件：必须是文学、艺术和科学技

术领域的智力发展创作；必须同时具有独创性；能够以有形的形

式可以进行数据复制。广告作品的著作权指广告作者和出资设计

制作某一广告作品的企业广告作品表现形式、广告创意思想的知

识产权，即广告表现的著作权。

年份 非商业类抄袭现象 商业类抄袭现象

2019 34 件 36 余件

2018 32 件 12 余件

2017 20 件 9 余件

（注：非商业类抄袭现象数据主要来源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

大赛，金犊奖等专业比赛；商业类抄袭现象数据主要来源电视剧，

电影等商业活动）

最新资料显示，西南石油大学计算机系相关教授和学生提出

了一种新型的图片查重算法，计算并分块 pHash 指纹，目的是将

全局查重转变为局部查重。这极大地提高了重复图片检测的效率。

当相似度阈值设置为 13 时，用传递式查重算法处理近 30 万张图

片只需 2 分钟左右，准确率达到 53%。

目前，我国开发出过无人机巡线图像管理与图像查重系统设

计与实现。统计人工巡检的结果形成数据库，并被带入机器学习

算法，使得机器学习算法对巡检数据和结果作出相对准确描述，

从而当输入新的视频或图片时，能够根据巡检数据给出相对准确

的结果预测。

在日本美术家联盟的影响下，日本相关法律对于信息的保护，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一直较为严格；在 2019 年《著作权法》修

正后，一连串的修订，例如容许互联网在未经版权拥有人同意的

情况下直接使用作品等，均已颁布，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版权的

合理使用，逐渐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完善平面设计作品使用标准

规范，推动广告行业共享资源。

二、平面设计查重标准制定

“创”而有“意”的创意展示不应止停留在思想中，更应该

是把创意设计理论转化为可以用来传播信息的直观视觉形式，根

据平面设计元素的构成，确定平面设计的创意可以通过线条结构、

图形元素和色彩搭配等可视性的主体元素设计表现来传达具有创

造性的思维。

平面设计广告一般包括杂志、报纸和海报等较多的平面形式，

虽然载体多样但是其都呈现出 3 种画面构图形式：

第一种是有文字，有色彩，没有图形；

第二种是有图形，有色彩，没文字的的；

第三种则是有图形，有文字，有色彩的，然而不论几种构成

整个画面的结构都一直存在。

广告创意切入点的直观视觉展示也就体现在平面广告设计中

色彩、图形、文字和结构的这四个方面。实际上，对于图片查重中，

文字的查重实行较为困难。文案的编排有时涉及到企业主提供固

定文案和品牌固有文案限制，因此以下对于平面设计查重的标准

主要从色彩，结果和图形这三大维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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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彩搭配

从广告平面设计的角度来说，色彩是平面进行设计的主要通

过造型语言能力之一，是平面结构设计的情感符号与精神载体。

它是一种纽带，一种表达和传递视觉信息不可或缺的方式，一种

语言，理解并注重这种情感是十分必要的。

从色彩心理带来的不同观感上说，色彩是视觉艺术审美的核

心，那么，它最先具备的就是学生审美教育价值，不同的颜色可

以带来会带来很多不同的观感。

从色彩搭配上说，在平面设计中，作品会有多种色彩搭配

在一起，要根据作品主题内容的视觉诉求需要，选择能匹配的

色彩作为版面的主色调。色彩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往往讲究合

理性，这就要求设计师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精细化，以满足受众

的需求。

设计师在色彩设计中，要深入学习运用色彩搭配组合、不同

色彩情感以及适用场合，在深度学习色彩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

合运用平面设计的主题风格特点，融合色彩的情感信息，创作出

符合我国现代社会审美能力需求的艺术作品。

结合 Python 技术中的 dHash（差异哈希算法），计算相邻像

素之间的亮度差异并确定相对梯度，灵活辨别图片。通过设计后

利用技术对平面设计中不同色彩的不同饱和度的明暗来确定整个

平面的色彩搭配，从而确定画面的色彩创意。

（二）结构构成

结构构成指作品中艺术文化形象的结构进行配置管理方法。

画面的结构表达出创作者的思维逻辑过程。在独具个性化的思维

的影响下，设计者通过点、线、面等元素的有机融合从而能够实

现更好的艺术表达。

不同的结构构成不仅展现了作者对于作品主题的差异化解读，

更蕴藏着作者对于作品主题的深层理解以及灵魂诉求，它是设计

者整体思维的集中展现，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

因此，结构构成在平面设计查重中不可或缺，制定行之有

效的结构构成标准有利于促进平面设计行业的持续性发展，结合

SVM 分类器进行分析判断能力以及企业利用 SAP Leonardo 图片数

据特征信息提取 API 将图片海报转化为主要特征向量，通过设计

技术以达到对平面设计结构的数据图分析。

（三）图形元素

形是平面设计中的专有概念，当一切可视形象通过加工以图

形元素出现它具有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反映色彩和质感效果的

作用。图形元素以最简洁、最直接的方式传达出作者的信息与情感。

图形，是现代平面设计者中传达重要信息的主要元素。

在平面广告设计创意实现中，创意展示的重点是图形的外观

选择设计、图形所表达的内容含义等。图形的艺术性和传达性决

定了其在平面创意设计中的重要性。

通过调研学习后发现，Python 技术中的 HOG（梯度直方图特征）

可通过计算局部区域的梯度方向直方图构成特征，即通过设计使

得技术对平面设计局部特征的分析，以分辨出不同图形创意。

三、标准制定意义

（一）结合广告学专业知识与 Python 技术实现跨领域合作，

为其他项目研究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

在广告学知识的基础之上，针对平面设计作品的色彩、结构

及图形进行准确分析，运用 python 技术，如差异哈希核心算法以

及 Requests 库等的运用进而完成项目代码的设计以及测试调整等

技术工作。通过跨领域、跨专业的合作能够充分实现学科之间的

交叉互补，为其他项目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从而促进领域、

专业之间的融合。

（二）结合 Python 技术为评判平面设计的原创性提供参考意

见，满足降低人工成本、时间成本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平面广告设计作品宣传的需求会

逐渐增加，传统的人工审核已经逐渐满足不了目前庞大的平面

设计平台，因此对于平面的抄袭鉴别要求也会日渐提高。对查

重标准进行系统设计，结合 Python 技术能够完成平面抄袭鉴别

由人工鉴别向智能识别的转变，实现大规模、高效率的智能化

运用，从而大幅度达到降低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的效果，高效

利用劳动力 。

（三）满足国内对于平面设计抄袭相关的知识产权管理软件

的需求

本文对查重标准的界定的提出有利于满足国内对于平面设计

抄袭相关知识产权管理软件的需求。

（四）满足改善广告行业竞争环境的需要，促进行业规范化、

专业化发展

由于近年来一大部分平面设计者陷入了唯利思潮中创意抄袭

现象较为突出。这种抄袭现象打击了相关原创设计者的积极性，

破坏了广告行业的正当竞争环境。

（五）积极响应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自

主创新能力提升。

十八大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悄然展开，一

些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显示出革命性突破的前兆，

促进带动了关键信息技术进行交叉融合、群体跃进。“互联网 +

广告”实现了跨领域、跨专业的结合，具有创新性、开创性，促

进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四、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创新正在变得艰难，一方面是互联网本身

拥有海量 规模的视觉设计作品，几乎覆盖了视觉设计的主要构

成元素及构成模式；另一方面是许多互联网企业或设计工作者，

从设计成本角度出发，更愿意借鉴而不是创新。实际上，借鉴

与抄袭有很大区别。行业保护需求更为迫切。对于平面设计查

重标准的系统化设计为创意保护提供行业规范，实现广告行业

的良性持续发展，促进国内广告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促进中

国经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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